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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27 次會議 

民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 

     討論事項（二） 

財政部擬具「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修正草案，經許政務委員

璋瑤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 財政部函以，考量租稅公平及稅收損失，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23 條第 5 項規定，對

96 年 3 月 5 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欠稅案件，欠稅

金額達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經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經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核發禁止命令 3 種類型，

延長 5 年執行期間至 106 年 3 月 4 日（下稱是類欠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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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類欠稅案件半數以上之徵收期間與執行期間合計

未達 15 年，與同條第 4項規定，96年 3月 6日以後移送

執行欠稅案件之徵收期間與執行期間合計最長近 15 年相

較，顯不符公平原則，有檢討修正之必要，本部爰擬具

「稅捐稽徵法」第 23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許政務委員璋瑤邀集財政部、法務部等相關機關代

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 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96 年 3月 5日以前移送執行欠稅案件截至 106 年 3月

4 日欠稅金額達 1,000 萬元以上者，再修正延長 5 年

執行期間至 111 年 3月 4日。 

（二）經法院拘提、管收，或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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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核發禁止命令之納稅義務人，審酌其惡性重大，併

同修正再延長 5年執行期間。 

（三）96 年 3月 5日前已移送執行且截至 106 年 3月 4日欠

稅金額未達 1,000 萬元之尚未執行終結案件，繼續執

行至 106 年 3月 4日。 

四、 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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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稅捐稽徵法（以下簡稱本法）係於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定公
布，其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一月十四
日。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五項規定本法九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前已移送執
行尚未終結之欠稅案件，自該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
行，惟符合欠稅金額達新臺幣（下同）五十萬元以上、經法院裁定拘提
或管收、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核發禁止命令三種情形之一，
自九十六年三月五日起逾十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再執行。 
    按是類欠稅案件半數以上之徵收期間與執行期間合計未達十五年，
為與本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九十六年三月六日以後移送執行欠稅
案件之徵收期間與執行期間合計最長近十五年衡平，並考量追回國家租
稅債權手段之適當性與必要性及權衡稽徵成本，爰擬具「稅捐稽徵法」
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將第五項但書所定納稅義務人欠稅金額達五十萬
元以上之規定，調高為一千萬元，併同經法院裁定拘提或管收確定，或
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核發禁止命令之納稅義務人，再修正延
長五年執行期間；並增訂九十六年三月五日前已移送執行且於本次修正
施行後截至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欠稅金額未達一千萬元之尚未執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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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自一百零六年三月五日起，不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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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  稅捐之徵

收期間為五年，自繳

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算；應徵之稅捐未於

徵收期間徵起者，不

得再行徵收。但於徵

收期間屆滿前，已移

送執行，或已依強制

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

分配，或已依破產法

第二十三條  稅捐之徵

收期間為五年，自繳

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算；應徵之稅捐未於

徵收期間徵起者，不

得再行徵收。但於徵

收期間屆滿前，已移

送執行，或已依強制

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

分配，或已依破產法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 

二、第五項修正如下： 

（一）九十六年三月五

日前已移送執行

尚未終結之欠稅

案件，其徵收期

間與執行期間合

計未達十五年之

件數及金額占全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27
次
院
會
會
議

3E
1C
3F
A6
2E
0A
DE
FA



 7 

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

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

第十 條、第二 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或第

二十 七條規定 情事

者，前項徵收期間，

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間

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三十九條暫

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

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

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

案者，不在此限。 

    應徵之稅捐，有

第十 條、第二 十五

條、第二十六條或第

二十 七條規定 情事

者，前項徵收期間，

自各該變更繳納期間

屆滿之翌日起算。 

    依第三十九條暫

緩移送執行或其他法

律規定停止稅捐之執

部是類欠稅案件

半數以上，為與

第四項規定，九

十六年三月六日

以後移送執行欠

稅案件之徵收期

間與執行期間合

計最長近十五年

衡平，並考量追

回國家租稅債權

手段之適當性與

必要性及權衡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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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第一項徵收期

間之計算，應扣除暫

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

期間。 

    稅捐之徵收，於

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

送執行者，自徵收期

間屆滿之翌日起，五

年內未經執行者，不

再執行，其於五年期

間 屆滿 前已開 始執

行，仍得繼續執行；

行者，第一項徵收期

間之計算，應扣除暫

緩執行或停止執行之

期間。 

    稅捐之徵收，於

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

送執行者，自徵收期

間屆滿之翌日起，五

年內未經執行者，不

再執行，其於五年期

間 屆滿 前已開 始執

行，仍得繼續執行；

徵成本，參酌財

政部公告欠稅人

資料之範圍、與

法務部訂定欠稅

執行案件合作追

查之選案標準，

及限制出境條件

之金額級距等規

定，均以納稅義

務人累積欠稅達

新臺幣（下同）

一千萬元以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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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

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

行終結者，不得再執

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

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

結之案件，自修正之

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

終結者，不再執行。

但截至一百零六年三

月四日納稅義務人欠

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

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

行終結者，不得再執

行。 

    本法中華民國九

十六年三月五日修正

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

結之案件，自修正之

日起逾五年尚未執行

終結者，不再執行。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自九十六年三月五日

重大欠稅案件，

嚴重侵害國家租

稅債權，爰修正

本項但書規定，

將九十六年三月

五日起逾十年尚

未執行終結者不

再執行，延長為

十五年（至一百

十 一 年 三 月四

日），另修正現

行第一款欠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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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稅捐金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或執行期間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仍得繼續執行，其執

行期間不得逾一百十

一年三月四日： 

一、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所屬各分署依

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規定，聲請

法院裁定拘提或

管 收 義 務 人 確

起逾十年尚未執行終

結者，不再執行： 

一、截至一百零一年

三月四日，納稅

義務人欠繳稅捐

金額達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者。 

二、一百零一年三月

四日前經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

行政執行處，依

行政執行法第十

額達五十萬元以

上，調高為一千

萬元，並移列至

序文規範。 

（二）經法院拘提、管

收，或經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

各分署核發禁止

命令之納稅義務

人，審酌其惡性

重大，爰修正現

行第二款及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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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二、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所屬各分署依

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對義務人

核發禁止命令。 

    本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有修正施

行前第五項第一款情

形，於修正施行後欠

七條規定聲請法

院裁定拘提或管

收 義 務 人 確 定

者。 

三、一百零一年三月

四日前經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

行政執行處，依

行政執行法第十

七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對義務人核

發禁止命令者。 

款為第一款及第

二款，併同再延

長五年執行期間

至一百十一年三

月四日，另配合

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組織調整，酌

作文字修正。 

三、有現行第五項第一

款所定情形，於本次

修正後欠稅金額未達

一千萬元者，其執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27
次
院
會
會
議

3E
1C
3F
A6
2E
0A
DE
FA



 12 

繳稅捐金額截至一百

零六年三月四日未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者，

自一百零六年三月五

日起，不再執行。 

期間仍與修正前之規

定相同，為資明確，

爰增訂第六項，明定

有該等情形，而截至

一百零六年三月四日

欠稅金額未達一千萬

元之尚未執行終結案

件，自一百零六年三

月五日起，不再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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